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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職後可以不回LINE訊息嗎

網友陳⼩玲提問：

離職後可以不回LINE訊息嗎？想說我都不是員⼯了我有義務要LINE回答前主管所有問題嗎？前公司的
主管⼀直情緒勒索我說這樣新進員⼯很可憐甚麼都不知道，但是公司⾃⼰找⼈找那麼慢，我離職前都沒
有找到新員⼯，這樣怪我不對吧？跟新⼈交接不是主管的責任嗎？很想要封鎖前主管要不然⼀直打擾我
現在的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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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職時交接，在法律上的意義是什麼？

員⼯離職負有交接的義務
主管機關（以前的勞委會、現在的勞動部）和法院⾒解都認為，員⼯離職的時候對於雇主的業務負有交
接的義務（屬於勞⼯在勞動契約中的「附隨義務」）[1]。包含離職員⼯所保管、使⽤的財物，以及⼯作
內容的業務，都必須要由離職員⼯交付給承接⾃⼰業務的⼈[2]。如果沒有完成交接，即使到了離職⽇或
甚⾄已經離職，離職員⼯也還是要回來補完交接程序喔[3]。

（⼀）

沒有完成交接會有什麼法律問題？
交接雖然是附隨義務，並不是勞動契約中主要的內容（主要義務例如員⼯提供勞動成果、雇主提供薪
資），但雇主仍然可以請求員⼯離職時交接。如果員⼯沒有確實進⾏交接，或交接內容有問題，雇主可
以起訴請求員⼯履⾏交接義務，並賠償因此受到的損害[4]。
在賠償損害的部分，必須由前雇主舉證說明交接不完備跟後續的損害之間具有因果關係[5]。如果確實證
明是因為離職員⼯交接時有問題，導致前雇主受到損害，離職員⼯才需要負擔⺠法上的損害賠償責任。

（⼆）

交接與否不影響離職時間，也不影響薪資
離職是勞⼯的權利，⽽不需要雇主的核准[6]，所以勞⼯只要遵守勞動基準法的預告期間即可[7]。雇主
不能以找不到新⼈來接替當作理由，迫使員⼯延後離職的時間。
同時依照相關函釋，雇主不可以因為員⼯沒有完成交接⽽扣發員⼯的薪⽔，就沒有完成交接造成的損
害，只能另外請求⺠事賠償[8]。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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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問答為518職場熊報與法律百科合作企劃【搶救離職⼤作戰－「離職前，我還想問」】共同製作。此問答內
容也同步刊登於518職場熊報中：【回覆讀者】離職後，前公司ㄧ直傳LINE訊息問事情，我可以不回覆嗎？

註腳

什麼時候才算是交接完成呢？
勞動法規當中並沒有明確的說明交接是要交接哪些具體的東⻄，不過就法院實務所提及的內容來說，離職
員⼯必須要將⼯作業務上經⼿的⽂件資料、財產物件交付給應該承接⾃⼰業務的⼈[9]。但沒有提及⼀定
要符合公司的SOP、也沒有提到要把繼任者教到⼯作上⼿的程度。
所以，如果前雇主並沒有妥善的規定交接流程，或者沒有先找好繼任的員⼯，只要離職員⼯有確實將財
物、業務內容交付給主管或者是其他職務代理⼈，仍可算是有完成交接義務，不會單純因為違反⼀些公司
內部作業規定就被認定是沒有完成交接[10]。

離職並完成交接後，沒有協助前雇主的義務
確實完成交接的義務之後，員⼯對前雇主所有跟契約有關的義務就會全部完成，所以不需要再接前雇主的
電話，協助回答問題、幫新⼈解惑。如果是員⼯離職後，公司才另外僱⽤新員⼯來接替本來的⼯作，那教
育新員⼯是雇主⾃⼰要做的事，⽽不是前員⼯「交接」的範圍。
除⾮有和前雇主再簽約或⼝頭約定可以幫忙帶新⼈，雙⽅成⽴⼀個新的契約，否則就只是⼈情問題，⽽沒
有法律上的責任。如果真的不願意受到前主管、前同事、後⼿的打擾，甚⾄是情緒勒索，封鎖社群網站及
其他聯繫⽅式是沒有問題的。

   ⾏政院勞⼯委員會（88）台勞資⼆字第0034926號函釋（1999/9/2）：「……⼆ 另基於⼯資係勞
⼯賴以維⽣之主要收⼊，本於勞務無法儲存之特性，如經雙⽅約定，⽽勞⼯涉有違約時，雇主宜循⺠
事訴訟求償。⾄約定之違約⾦如過⾼者，得依⺠法第⼆五⼆條規定向法院訴請核減。三 勞⼯於離職時
，本於契約終⽌之附隨義務，無論有無約定，⾃應克盡交接離職⼿續之義務。惟如勞雇雙⽅未有約定
，⽽雇主逕以勞⼯未辦妥離職⼿續扣發薪資，為法所不許可。⾄雇主如因勞⼯未盡必要之交接離職⼿
續義務，致受有損害者，可循⺠事求償程序，請求損害賠償。」

[1]

   臺灣臺北地⽅法院104年度勞訴字第192號⺠事判決：「應知原告之董事⻑已由被告甲◯◯變更為⼄
◯◯，則所稱於104年7⽉間離職時已將如附表⼀（除編號19外）、⼆所⽰之物交付被告甲◯◯等語
縱然屬實，亦因被告甲◯◯當時並⾮有權代表原告受領之⼈，難認被告丙◯◯、丁◯◯已履⾏離職
交接之附隨義務。故原告依僱傭關係，請求被告丙◯◯、丁◯◯分別將如附表⼀（除編號19外）、
⼆所⽰之物返還原告，為有理由；⼜原告依僱傭關係所為請求既有理由，其另依⺠法第767條第1項
前段請求部分即不予論述。」

[2]

   臺灣⾼等法院104年度勞上字第6號⺠事判決：「按勞⼯離職時，對於雇主之業務承接應負有交接之
義務，此等義務本屬勞動契約勞⼯之契約附隨義務。⽽交接不僅指財物之交接，更兼指『業務』之交
接。亦即，勞⼯離職時，必須將與其業務有關之事項移交予承繼其業務之⼈，因此衍⽣具體上作為義
務⾃當包括：業務上經⼿之⽂件資料、財產物件、應交付承接業務之⼈。再交接義務，並不僅於勞動
契約終⽌⽣效前有之，即便於終⽌⽣效後，倘其交接事項尚未完備，勞⼯⾃應配合加以補⾜。且業務
交接⼿續之完成，並⾮單純以是否已履⾏雇主所開列之交接清單詳列之事宜為憑。交接清單縱經雇主
各部⾨負責⼈簽章完竣，如嗣後發現有未經移交之業務⽽要求離職員⼯補辦交接⼿續，仍應認員⼯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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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辦交接⼿續之義務，否則即難謂其交接業已完成，要屬當然。」
   最⾼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78號⺠事判決：「所謂附隨義務，乃為履⾏給付義務或保護當事⼈⼈⾝或

財產上利益，於契約發展過程基於誠信原則⽽⽣之義務，包括協⼒義務以輔助實現債權⼈之給付利益
。倘債務⼈未盡此項義務，債權⼈得依⺠法第⼆百⼆⼗七條不完全給付之規定⾏使其權利。」

[4]

   臺灣臺北地⽅法院104年度重勞訴字第27號⺠事判決。
臺灣⾼等法院108年度勞上字第67號⺠事判決：「⽽上訴⼈僅泛稱被上訴⼈之⼯作性質與⼀般⼯作性
質相異，若任意離職將導致雇主⼯作上遭受莫⼤損害，且雇主也需⼀定期間提供相當教育訓練予受僱
者，被上訴⼈未事先告知即擅⾃離職，全無⼯作交接，造成上訴⼈醫院諸多⼯作斷層、業務損失云云
，並未舉證證明其有何花費時間、費⽤培訓甲◯◯之情，……。」

[5]

   ⺠法第488條：「
I 僱傭定有期限者，其僱傭關係，於期限屆滿時消滅。
II 僱傭未定期限，亦不能依勞務之性質或⽬的定其期限者，各當事⼈得隨時終⽌契約。但有利於受僱
⼈之習慣者，從其習慣。」
最⾼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20號⺠事判決：「不定期契約之勞⼯以單⽅意思表⽰對雇主表⽰終⽌契
約之意思表⽰，係形成權之⾏使，無待乎對⽅之同意或核准，即⽣效⼒。此項勞⼯之權利，不得以勞
雇雙⽅之特約約定勞⼯⾃請離職須待雇主核准始⽣效⼒⽽限制之，縱有此特約，亦違反法令⽽無效。
上訴⼈主張：被上訴⼈⼯作規則第⼆⼗五條規定雇主核准為員⼯辭職之⽣效要件，伊未辦離職交接⼿
續，亦不⽣效⼒云云，尚⾮可採。」

[6]

   勞動基準法第15條第2項：「不定期契約，勞⼯終⽌契約時，應準⽤第⼗六條第⼀項規定期間預告雇
主。」
勞動基準法第16條第1項：「雇主依第⼗⼀條或第⼗三條但書規定終⽌勞動契約者，其預告期間依左
列各款之規定：
⼀、繼續⼯作三個⽉以上⼀年未滿者，於⼗⽇前預告之。
⼆、繼續⼯作⼀年以上三年未滿者，於⼆⼗⽇前預告之。
三、繼續⼯作三年以上者，於三⼗⽇前預告之。」
關於預告期間的問題，可以參考法律百科⽂章：雷皓明、張學昌（2020），《離職、請辭要遵守什
麼程序？》。

[7]

   ⾏政院勞⼯委員會（88）台勞資⼆字第0034926號函（1999/9/2）：「勞⼯於離職時，本於契約終
⽌之附隨義務，無論有無約定，⾃應克盡交接離職⼿續之義務。惟如勞雇雙⽅未有約定，⽽雇主逕以
勞⼯未辦妥離職⼿續扣發薪資，為法所不許可。⾄雇主如因勞⼯未盡必要之交接離職⼿續義務，致受
有損害者，可循⺠事求償程序，請求損害賠償。」

[8]

   同註3。
另也可以參考Workforce勞動⼒量（2019），《沒做好交接⼯作，就不能離職嗎？》⼀⽂中，對勞
資雙⽅該如何進⾏職務交接的建議。

[9]

   臺灣臺北地⽅法院102年度勞訴字第227號⺠事判決：「被告既已實際進⾏並完成交接⼯作，並經接
替⼈簽名，應認其已完成離職⼿續，⾄移交清冊及離職交接暨設備繳回流程單並無監交⼈及原告總經
理之簽名，應僅係原告內部作業問題，尚難據此即認被告之未完成離職⼿續。」
臺灣臺北地⽅法院107年度勞簡上字第23號⺠事判決：「再查上訴⼈主張其離職規定及流程乃係『員
⼯提出離職申請後，由對應主管完成離職⾯談，並由HR進⾏』、『員⼯離職需要進⾏離職交接，按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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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離職交接表，完成部⾨內部的⼯作交接各職能部⾨的資產或權限交接，完成全部交接，公司出具離
職證明』（⾒本院卷第182⾄183⾴），然上訴⼈並未提出其確實制訂有上開辦理離職及交接流程之
⼯作規則，況被上訴⼈未與對應主管完成離職⾯談，亦難認有何情節重⼤情事；另關於離職⼯作交接
項⽬與⽇期不明部分，……。⾜⾒被上訴⼈確有不依公司規定之⽅式辦理交接之情，然被上訴⼈亦已
於106年6⽉1⽇就其負責之業務與甲◯◯辦理交接，此有被上訴⼈提出上訴⼈不爭執其形式真正之
甲◯◯錄影光碟及畫⾯截圖為證（⾒原審卷第69⾴、本院卷第123⾄138⾴、第157⾴），是縱上訴
⼈認為被上訴⼈有未依公司規定⽅式辦理交接、交接不完⾜或未於離職交接單簽名，亦難認係違反規
定情節重⼤。況按所謂離職交接程序，乃指僱傭關係終⽌時，受僱⼈為便於僱⽤⼈所交辦之業務順利
移轉⽽繼續進⾏暨免因職務交接不清⽽對雇主負有損害賠償責任之中性程序，此乃屬僱傭關係終⽌時
之附隨義務，上訴⼈以此為由，終⽌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應屬無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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